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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颁发《浙江省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 

规则（2018 版）》等两部 
计价依据的通知

浙建建发〔2021〕58 号

各市建委（建设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深化建筑业改革，完善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体系，根据《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

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78 号）规定，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组织编制的《浙

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规则（2018 版）》和《浙江省古建筑修

缮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通过审定，现予以颁发，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浙江省

工程总承包计价规则（试行）》同时停止使用。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2 0 2 1 年 1 1 月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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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古建筑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重要组成内容，它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积累，具有

较大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保存古建筑是延续历史文化文脉的关键所在。为有利于浙江省古建

筑修缮及古村落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满足古建筑修缮工程计价需要，充分发挥古建筑修缮工程预算定

额在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中的引导与约束作用，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

量定额的通知》（建标〔2018〕81 号）和《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78 号）要求，

组织编制了《浙江省古建筑修缮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以下简称“本定额”）。

一、本定额依据古建筑相关时期的文献、技术资料、国家现行有关古建筑修缮的法律、法规、安全操

作规程、施工工艺标准、质量评定标准及《古建筑修缮工程消耗量定额》TY　01-01（03）-2018 等结合本

省的实际情况测算编制。

二、本定额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古建筑 （ 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及仿古建筑）的修

缮工程。

本定额的历史建筑是指经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

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本定额的文物建筑是指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建筑，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或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本定额的仿古建筑是指利用现代建筑材料或传统建筑材料 ， 对古建筑形式进行符合传统文化特征

再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

三、本定额是完成规定计量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及措施项目所需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的消耗

量标准，是编制古建筑修缮工程招标控制价的依据，是古建筑修缮工程投标报价、合同价约定、竣工结算

办理、计价争议调解及造价鉴定等的参考依据。

四、本定额包括石作工程、砌体工程、地面工程、屋面工程、木构架及木基层工程、铺作（斗拱）工

程、木装修工程、抹灰工程、油漆工程、脚手架及垂直运输工程等共十章。

五、本定额项目不分建造年代，定额对不同时期建造的相同或相近项目进行归并。定额水平是以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为测算对象编制的，除文物建筑和仿古建筑以外，对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

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构筑物，按照历史建筑要求进行修缮的工程可执行本定额。

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执行本定额，人工消耗量按以下调整系数表调整。

文物建筑修缮工程人工消耗量调整系数表

工程分类 工程内容 人工消耗量调整系数

1 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文物局指定的重要文物的修缮工程 1.2

2 类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程 1.15

3 类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点）的修缮工程 1.1

仿古建筑修缮执行本定额，人工消耗量乘以系数 0.95。

六、本定额缺项的可以套用《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相应定额子目

并按以下工程项目类别系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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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调整系数表

工程项目类别
人工

调整系数

材料

调整系数

仿古建筑修缮项目 1.15 1.05

历史建筑修缮项目（不包括文物建筑） 1.21 1.05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修缮项目 1.33 1.05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 1.39 1.05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文物局指定的重要文物建筑修缮项目 1.45 1.05

七、本定额消耗量是在正常的施工条件，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选用合格的建筑材料、成品、半成

品的条件下测算编制的。定额消耗量反映的是浙江省古建筑修缮工程的社会平均水平，是完成定额项

目规定工作内容每计量单位所需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的消耗量标准。在确定定额水平时，已综合考

虑了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地点分散、现场狭小、连续作业差、保护原有建筑物及环境设施等造成的不利

因素的影响。本定额各项目包括施工过程中的全部工序和工、料、机消耗量，次要工序在工作内容中虽

然未一一列出，但均已包括在定额内。

八、本定额的人工消耗量按每工日 8h 工时制考虑。定额中的人工消耗量包括基本用工、超运距

用工、辅助用工和人工幅度差。本定额日工资单价按如下编制：垂直运输工程按一类人工日工资单价

（125 元 / 工日）计算，单一拆除项目、脚手架工程按二类人工日工资单价（135 元 / 工日）计算，其他工

程项目按三类人工日工资单价（155 元 / 工日）计算。

九、有关材料、成品、半成品的说明：

1. 本定额采用的材料（包括构配件、零件、半成品、成品）均为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相应设计要求

的合格产品。

2. 本定额中的材料消耗量包括净用量和损耗量。损耗量指材料场内运输损耗、施工操作损耗、施

工现场堆放损耗等。

3. 材料价格包括市场供应价、运杂费、运输损耗、采购保管费。

4. 本定额中的周转性材料按摊销量编制，定额已根据不同施工方法、不同材质等综合考虑摊销　

次数。

5. 本定额所列材料均为主要材料，其他用量少、价值低、易损耗的零星材料已包括在其他材料　

费中。

6. 材料、成品及半成品的场内水平运输（从工地仓库、现场堆放地点或现场加工地点至操作地点）

除定额另有规定者外，均已包括在相应定额内。

十、有关机械的说明：

1. 本定额结合古建筑工程以手工操作为主配合中小型机械施工的特点，选配了相应施工机械。

2. 凡单位价值较低，或使用年限在一年以内的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施工机械，除特殊项目外不列入

机械台班消耗量内，作为工器具费用在企业管理费中列支。

3. 本定额的机械台班单价按《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8 版）确定，每一台班

按 8h 工时制考虑，台班消耗量按正常机械施工工效并考虑机械幅度差综合取定，台班机上人工是结合

本省实际情况编制确定的。

4. 本定额除部分章节外均未包括大型机械使用费，发生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另行计取。

十一、本定额使用的各种灰浆均以传统灰浆为准，各种灰浆均按半成品消耗量以体积表示；如实际

使用的灰浆品种与定额不符时，可按照附录一中“砂浆、混凝土强度等级配合比”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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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定额木种分类如下：

一、二类：红松、水桐木、樟子松、白松、杉木（云杉、冷杉）、杨木、柳木、椴木等。

三、四类：青松、黄华松、秋子木、马尾松、东北榆木、柏木、苦楝树、梓木、黄菠萝、椿木、楠木（桢楠、

润楠）、柚木、樟木、栓木、云香木、柳桉、克隆、门格里斯、栎木（柞木）、檀木、色木、槐木、荔木、麻栗木（麻

栎、青刚）、桦木、荷木、水曲柳、华北榆木、榉木、枫木、橡木、核桃木、樱桃木等。

定额中的木材除注明者外，均以一、二类木种为准。设计使用三、四类木种的，其制作人工耗用量

乘以系数 1.3，拆除、安装、拆安归位人工耗用量乘以系数 1.15，拆修安、剔补、制作安装的定额人工耗用

量乘以系数 1.25。

十三、本定额拆除项目适用于替换新构配件时对原构配件拆除的项目。对原拆除项目的构配件或

材料，全部或部分加以利用的，套用本定额的整修项目。

十四、本定额所列整修项目包括构配件等项目的拆安归位或拨正归安、构配件等项目的拆修安及

构配件等项目的剔补三种情况。

本定额拆安归位项目不包括对原有构配件等的改制及修理，需要对原构配件等进行一定的修复

（修补）的拆安项目套用拆修安定额。剔补是指构配件等项目仅对损坏的部分进行修复（修补）。

十五、需要对原有构件拍照、编号（影像资料）、清理、分类码放、防火防潮处理等的费用已经包含在

相应的定额中，不再重复计算。

十六、除已列有支顶费用的定额外，其他构件等的拆除、安装定额已包括必要的支顶费用，不论是

否发生，统一按定额执行。重大拆除项目需要有专项方案的，按批准的专项方案另行计算，定额中的支

顶及脚手架等费用不扣除。

十七、本定额雕刻类子目均按传统雕刻工艺要求编制，实际采用成品或按现代雕刻工艺雕刻的另

行计算。

十八、本定额已经考虑废弃物清理及场内集中堆放，废弃物外运及处置费用另行计算。

十九、本定额修缮项目均包括搭拆操作高度在 3.6m 以内的非承重简易脚手架。

二十、本定额适用于建筑物檐高在 20m 以下的修缮工程，建筑物檐高超过 20m 的超高施工增加费，

按本定额的有关章节的相关规定计算。

檐高计算规定如下：

（1）无月台或月台外边线在檐头外边线以内者，檐高由自然地坪量至最上一层檐头（上皮）。

（2）月台边线在檐头外边线以外或城台、高台上的建筑物，檐高由台上皮量至最上一层檐头　

（上皮）。

檐高上皮以正身飞椽上皮为准，无飞椽的以檐椽上皮为准。

二十一、有关施工取费相关规定。

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取费费率按以下“古建筑修缮工程企业管理费、利润费率表”“古建筑修缮工

程施工组织措施费费率表”“古建筑修缮工程规费费率表”“古建筑修缮工程税金税率表”执行，施工

取费的其他规定及发生的其他费用项目按现行计价规则执行。

古建筑修缮工程企业管理费、利润费率表

定额

编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数

费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下限 中值 上限 下限 中值 上限

HX1 企业管理费 人工费 + 机械费 8.81 11.75 14.68 8.76 11.68 14.60

HX2 利润 人工费 + 机械费 5.70 7.60 9.50 5.67 7.56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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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组织措施费费率表

定额

编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数

费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下限 中值 上限 下限 中值 上限

HX3 施工组织措施项目费

HX3-1 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

HX3-1-1 其
中

非市区工程
人工费 + 机械费

3.35 3.72 4.10 3.52 3.91 4.31

HX3-1-1 市区工程 4.04 4.49 4.94 4.24 4.71 5.18

HX3-2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人工费 + 机械费 0.05 0.11 0.16 0.06 0.11 0.17

注：1　鉴于古建修缮工程的特殊性，二次搬运费发生时按实计算。若合同没有约定，一般以单体建筑物划分场内

外，单体建筑物有围墙等围护的，以围墙为界区分场内、场外；单体建筑物没有围墙等围护的，以单体建筑物

外 50m 为界区分场内、场外。

　　2　场内发生的上山及过河费用另行计算。

古建筑修缮工程规费费率表

定额

编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数

费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HX4 规费 人工费 + 机械费 31.75 31.59

古建筑修缮工程税金税率表

定额

编号
项目名称 使用计税方法 计算基数 税率（%）

HX5 增值税

HX5-1 增值税销项税 一般计税方法
税前工程造价

9.00

HX5-2 增值税征收率 简易计税方法 3.00

二十二、本定额不包含构件做旧费用，发生时另行计算。

二十三、本定额中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系数时，按连乘法计算。

二十四、本定额中注有“×× 以内”或“×× 以下”及“小于 ××”者均包括 ×× 本身；“×× 以

外”或“×× 以上”及“大于 ××”者均不包括 ×× 本身。

二十五、本定额基价不包括进项税。

二十六、本定额由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负责解释与管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

一、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一）单层建筑不论其出檐层数及高度如何，均按一层计算面积，其中：

1. 有台明的按台明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2. 无台明有围护结构的以围护结构水平面积计算，围护结构外有檐廊柱的，按檐廊柱外边线水平

面积计算，围护结构外边线未及构架柱外边线的，按构架柱外边线计算；无台明无围护结构的按构架柱

外边线计算。

（二）有楼层分界的二层及以上建筑，不论其出檐层数如何，均按自然结构楼层的分层水平面积总

和计算面积。其中：

1. 首层建筑面积按上述单层建筑的规定计算。

2. 二层及以上各层建筑面积按上述单层建筑无台明的规定计算。

（三）单层建筑或多层建筑两个自然结构楼层间，局部有楼层或内回廊的，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四）碉楼、碉房、碉台式建筑内无楼层分界的，按一层计算面积；有楼层分界的，按分层累计计算面

积。其中：

1. 单层或多层碉楼、碉房、碉台的首层有台明的，按台明外围水平面积计算，无台明的，按围护结构

底面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2. 多层碉楼、碉房、碉台的二层及以上楼层均按各层围护结构底面外围水平面积计算。

（五）二层及以上建筑构架柱外有围护装修或围栏的挑台建筑，按构架柱外边线至挑台外边线之间

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面积。

（六）坡地建筑、邻水建筑及跨越水面建筑的首层构架柱外有围栏的挑台，按首层构架柱外边线至

挑台外边线之间的水平投影面积的 1/2 计算面积。

二、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一）单层或多层建筑中无柱门罩、窗罩、雨棚、挑檐、无围护装修或围栏的挑台、台阶等。

（二）无台明建筑或二层及以上建筑突出墙面或构架柱外边线以外部分，如墀头、垛等。

（三）牌楼、影壁、实心或半实心的砖、石塔。

（四）构筑物，如月台、圜丘、城台、院墙及随墙门、花架等。

（五）碉楼、碉房、碉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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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章　石作工程

说　　明

一、本章定额包括石构件拆除、石作整修、石构件制作、石构件安装四节。

二、石构件制作按机割石考虑，定额中规格均以成品净尺寸为准。

三、旧条石截头、旧条石夹肋适用于对原有石构件的改制。

四、剁斧见新、挠洗见新只适用于石构件无须拆动的情况，挠洗不分用铁挠洗或钢刷子刷洗，定额

均不调整。剁斧见新不分遍数，定额均不调整。

五、旧石构件因年久风化、花饰模糊需重新落墨、剔凿出细、恢复原貌者，按相应制作定额扣除石料

用量后乘以系数 0.7。

六、不带雕饰的石构件制作包括了其露明面相应的加工（打道或砸花锤）等做法。

七、石构件制作、改制以汉白玉、大理石、青白石等普坚石为准，若用特坚石，人工消耗乘以系数

1.43。

八、石梭柱制作套用石圆柱定额乘以系数 1.3。

九、石梅花柱制作套用石圆柱定额乘以系数 1.2。

十、剔地起突门砧石（门枕石）制作以正面做浮雕为准。

十一、不论新旧石构件需安铁扒锔、银锭者，均单独套用相应定额。

十二、倚柱制作套用石圆柱定额。

十三、除素面券脸石外，其他券脸石制作均包括雕花饰，门窗券、石拱券以下（或压砖板以下）部分

套用角柱石定额。

十四、门鼓石制作圆鼓以大鼓做浅浮雕、顶面雕兽面为准；幞头鼓以顶面素平或做浮雕，其他露明

面做浅浮雕为准。

十五、石沟盖板制作、安装综合了带水槽等不同做法。

十六、石构件带雕饰者，雕饰面积以每平方米按下表补充人工消耗量另行计算。

石构件雕饰补充人工消耗量

项目
石　　雕

素平（阴刻线） 减地平钣（平浮雕） 压地隐起（浅浮雕） 剔地起突（高浮雕）

人工

（工日）
11.473 23.875 29.458 61.389

十七、石构件拆安归位套用拆安归位定额，若只是将石构件拆下，不需要归位的，则套用石构件拆

除相应定额子目，无拆除子目的，则按拆安归位相应定额乘以系数 0.35。

十八、以机制石料加工的不同等级石构件人工费换算见下表。

以机制石料加工的不同等级石构件人工费换算表

定额中加工等级及人工费
设计加工等级

一步做糙 二步做糙 一遍剁斧 二遍剁斧 三遍剁斧

一步做糙、人工费 A 值 A 1.14A 0.89A 1.07A 1.29A

二步做糙、人工费 B 值 0.88B B 0.78B 0.94B 1.13B

一遍剁斧、人工费 C 值 1.13C 1.28C C 1.20C 1.45C

二遍剁斧、人工费 D 值 0.93D 1.06D 0.83D D 1.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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